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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06            证券简称：*ST云网          公告编号：2017-91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副董事长陈继先生发来告知函等文件的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云网”或“公司”）于 2017

年 10月 27日下午收到副董事长陈继先生发来的，其实际控制的企业——上海高

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湘公司”）签章的《关于签署<四方债权转让

协议>的告知函》文件扫描件，并附经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甲方）、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中信证券-高湘 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乙方）、中融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丙方）、高湘公司（丁方）等四方共同签章的《四方债权转让协议》

文件扫描件。上述文件主要涉及中信证券（代表中信证券华夏银行定向资产管理

计划）对孟凯享有的全部债权及担保权利（包括在（2015）深福法民二担字第 6

号裁定书上载明的全部权利，以下简称“目标债权”）的转让事宜。根据相关规

定，公司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签署<四方债权转让协议>的告知函》的主要内容 

2014年，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作为[中信证券-

华夏银行定向资产管理业务]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按照该定向计划委托人

指示，与孟凯先后签订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

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上述交易统称“股

票质押式回购业务”），孟凯为该项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的融入方（债务人）。中

信证券代表[中信证券-华夏银行定向资产管理业务]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委托人为

该项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的融出方（债权人）。孟凯以其持有的中科云网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1.8156亿股股票（以下简称“目标股票”）为该项股票质押式回

购业务项下债务（以下简称“债务”）提供股票质押担保，中信证券代表中信证

券-华夏银行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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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股票的质押权人。中信证券已代表中信证券-华夏银行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已

就该项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纠纷起诉至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年 6月 25

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作出裁定（（2015）深福法民二担字第 6号）。目前该

案处在执行阶段。 

2016年 10月 13日，上海高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湘公司”）

与中信证券签署了《中信证券[高湘 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并

于 2016年 12月签署了《中信证券高湘 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之补

充协议》，由高湘公司委托中信证券作为管理人发起设立高湘 1号定向资产管理

计划（下称“高湘 1号资管计划”）并用于受让中信证券（代表中信证券华夏银

行资管计划）对孟凯享有的全部债权及担保权利（包括在第 6 号裁定书上载明的

全部权利）（下称“目标债权”）。2016年 10月 14日，中信证券（代表中信证券

-华夏银行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与中信证券（代表中信证券-高湘 1号定向资产管

理计划）签署了《债权转让协议》，根据该协议，中信证券（代表中信证券华夏

银行资管计划）将其对孟凯享有的目标债权转让给中信证券（代表中信证券-高

湘 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即转让后中信证券（代表中信证券-高湘 1号定向资

产管理计划）为目标债权的唯一权利人及持有人。 

2017年 10月 25日，高湘公司与中信证券、中信证券（代表中信证券-高湘

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署《四方债权转让协议》，高

湘公司作为委托人委托中信证券（代表中信证券-高湘 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将目标债权即中信证券作为管理人代表中信证券-高湘 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对

孟凯享有的全部债权及担保权利（包括在第 6号裁定书上载明的全部权利）转让

给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孟凯对此债权转让予以知晓并同意。同日，中融国际

信托有限公司支付完毕协议约定全部债权转让款。自 2017年 10月 25日起，目

标债权转让给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即享有对于目标债

权及其项下目标股票质押权的任何及全部权利及权益。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通过设立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信托计划”）

受让上述目标债权，信托计划预计存续期为 24个月。上海臻禧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臻禧”）作为次级投资人认购信托计划次级

信托份额。高湘公司系上海臻禧有限合伙人，高湘公司下属控制企业上海泓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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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管理有限公司系上海臻禧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黄婧系上海臻禧执行

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二、相关说明 

1、根据《四方债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本次转让的目标债权总价款为人民

币 5.5亿元。如高湘告知函所述，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于《四方债权转让协议》

签署之日已支付完毕协议约定全部债权转让款，自 2017年 10 月 25日起，中融

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享有对于目标债权及其项下目标股票质押权的任何及全部权

利及权益。 

2、公司控股股东孟凯先生已就本次债权转让事项签字确认：特此确认知晓

《四方债权转让协议》项下所述之目标债权转让并认可该等目标债权转让，并同

意该等目标债权转让自《四方债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对其本人发生效力，自

目标债权转让之日起对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履行债务。 

3、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债权转让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关于签署<四方债权转让协议>的告知函》； 

2、《四方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2017208006006503）。 

 

特此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30日 




